
第 1 頁，共 1 頁 

   國泰產險傷害險國泰產險傷害險國泰產險傷害險國泰產險傷害險、、、、健康險及旅綜險投保須知健康險及旅綜險投保須知健康險及旅綜險投保須知健康險及旅綜險投保須知 一一一一、、、、投保時投保時投保時投保時，，，，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錄證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錄證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錄證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錄證、、、、告知授權範圍告知授權範圍告知授權範圍告知授權範圍，，，，並並並並提供提供提供提供審閱審閱審閱審閱保險單條款保險單條款保險單條款保險單條款。。。。 為明瞭您投保的內容，如業務員未主動出示及告知，請務必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以確保您本身的權益。 二二二二、、、、告知義務告知義務告知義務告知義務：：：：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否則保險公司得解除契約否則保險公司得解除契約否則保險公司得解除契約否則保險公司得解除契約；；；；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 因保險契約是最大誠信契約，所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對於要保書詢問告知事項的填寫，不能有過失遺漏、故意隱瞞或告知不實情事。如有隱匿或不實以致減少保險公司的危險評估時，可依據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在知悉後一個月解除保險契約；即使保險事故發生後，除非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能證明事故發生原因與未告知事項無關，否則，保險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並可依據保險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不須退還已繳的保險費。請特別注意以免遭受損失。 三三三三、、、、除外責任除外責任除外責任除外責任：：：：  保險公司依照保險法的規定（第 121及 109條），對於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者，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此外，在保險單條款中會有詳細的除外責任及不保事項，消費者請務必審閱清楚。 四四四四、、、、被保險人為未滿十五足歲被保險人為未滿十五足歲被保險人為未滿十五足歲被保險人為未滿十五足歲，，，，或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或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或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或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智缺陷智缺陷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其其其其身故保險金給付身故保險金給付身故保險金給付身故保險金給付的的的的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一)訂立保險契約時，若被保險人未滿十五足歲，其身故保險金的給付須於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但保險契約可約定僅承保其殘廢給付，並反映於所收保費。 

(二)訂立保險契約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訂立保險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用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五五五五、、、、貴貴貴貴    保戶對於保險契約的權利行使保戶對於保險契約的權利行使保戶對於保險契約的權利行使保戶對於保險契約的權利行使，，，，以及辦理以及辦理以及辦理以及辦理契約契約契約契約變更變更變更變更、、、、解除以及終止的方式解除以及終止的方式解除以及終止的方式解除以及終止的方式及限制及限制及限制及限制。。。。 

(一)權利行使：當發生承保範圍內的保險事故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並儘速檢具理賠所需文件。請務必在事故發生或知悉日起二年內提出理賠申請，否則依法將喪失理賠請求權。 

(二)契約變更、解除及終止：要保人得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辦理變更保險內容、解除或終止保險契約。但若保險內容包含被保險人身故給付時，須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始得辦理。 (三)契約撤銷（僅三年期保單適用）：要保人於保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向本公司申請撤銷保險契約。撤銷之效力自本公司收到書面時起或郵寄郵戳當日零時起生效，保險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保費。   前述契約撤銷生效後所發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但撤銷生效前若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本公司仍應負保險責任。 六六六六、、、、保險公司對於保險契約保險公司對於保險契約保險公司對於保險契約保險公司對於保險契約的的的的權利權利權利權利、、、、義務及義務及義務及義務及理賠理賠理賠理賠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一)權利及義務：本公司於同意承保後，應依約定向 貴保戶收取保險費，並出具保險單暨正式保險費收據。在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依承保之責任，負擔賠償之義務。 

(二)理賠責任：本公司應於收齊理賠申請及所需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保險金。若因可歸責於本公司的原因而致未於十五日內給付者，應按年利一分加計利息給付賠償。 七七七七、、、、貴保戶除繳交保險費用外貴保戶除繳交保險費用外貴保戶除繳交保險費用外貴保戶除繳交保險費用外，，，，無須繳交其他費用及違約金無須繳交其他費用及違約金無須繳交其他費用及違約金無須繳交其他費用及違約金。。。。 八八八八、、、、本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本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本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本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本公司所銷售之有效保單皆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該基金之動用條件並依據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 九九九九、、、、因投保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方式及申訴之管道因投保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方式及申訴之管道因投保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方式及申訴之管道因投保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方式及申訴之管道。。。。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投保之保險契約發生爭議，可以向本公司、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設立之爭議處理機構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申訴。 

    本公司免費申訴電話：0800-036-599 按 2 

    本公司網站客服信箱：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insurance/contact/ 

(二)如因保險契約爭議涉訟者，依據各險條款之約定，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則以雙方約定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